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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 朱立宪

政府维护网络安全应由谁买单
“ 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多年来公众关注的一个热门话

题。 但是，最近发生在北京东城区的“ 警方强制有偿服务”事件，让公众的目光再次
聚焦到政府职能问题上。 为此，本期《 看法》请嘉宾就此事
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主持人】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高速发
展，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着网
络的正常运行，影响着国家机关、各类企事
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信息安全。 为此，政府
设立了维护网络安全的部门。 请嘉宾谈谈
网络安全与公共安全的关系。

童松青网络属于公共领域，如同物流
网，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将指定的信息送达
指定的地点，只不过互联网送达的不是有
形的物质，而是信息；互联网也如同公共广
场，可以发表言论，可以张贴广告；还兼有
其他的功能，比如传统的联络功能、互视功
能等等。

因此，这个领域是需要安全的，我们承
受不起网络被破坏导致瘫痪的结果，更承
受不起网络上的信息被侵犯，所以网络安
全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公共安全不是个
人能维护的，我们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安全
的服务。

所以，政府设立维护网络安全的部门
是必要的。在维护公共安全的时候，政府
既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有时候需要权力
来运作。这种权力来自于网络用户对政府
的授权，当网民需要运用强制力来维护安
全的时候，政府有权运用它来制止不当的
侵害。

王全明网络安全原义是指网络系统
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
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受到破
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
网络服务不中断。网络安全从其本质上来
讲就是网络上的信息安全。

破坏公共安全的行为是指故意或过失
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
产安全的行为。

我认为，网络安全在特定情况下涉及
公共安全，一般情况下与公共安全是两个
概念，不相同。

新闻背景
北京东城“ 强买强卖”

高价监控软件遭质疑

北京东城区咖啡店、 酒店、小
酒吧等场所，最近被警方要求安装
一款指定的监控软件，方能为顾客
提供无线上网。 该软件由上海雨人
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用于
监控用户信息。

6

月份， 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
发布《 关于开展非经营性上网服务
场所依法落实安全技术保护措施
的通知》 ，规定自

2011

年
6

月起，东
城区的“ 宾馆、酒店、图书馆电子阅
览室、歌厅、洗浴、学校电教室等提
供上网服务的场所”，都要“ 全面落
实安全技术保护措施建设”。

而所谓的“ 安全保护措施”即
指购买并安装“ 互联网公共上网服
务场所安全管理系统”， 使用该系
统后，顾客需登记后方可使用店内
的

WiFi

无线网络， 而系统可对顾
客的上网行为进行监控，顾客的浏
览日志将被保存

60

天。

按照对外公布的价格 ， 这套
“ 技术设施”最低需要

2

万元。 如果
商家不掏腰包购买安装，则可能被
没收非法收入、罚款、停止联网甚
至取消联网资格。 有消息称，公共
场所

WiFi

须强行安装指定监控软
件的做法可能将在全国推广。

目前， 已有部分商家停止了
WiFi

服务。 亦有店主表示，在尚未
强制执行之前 ， 还将保留店内
WiFi

， 如果要强制执行则会取消。

虽然取消了
WiFi

服务将会对客流
量有一定影响，但店家也坚称该收
费不合理。

■据《南方都市报》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全明

本期嘉宾

民进浙江省社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主任 童松青

【主持人】近年来，政府无偿提供公共
服务的理念和做法越来越深入人心。 那么，

维护网络安全应当由谁来买单？ 请嘉宾谈
谈自己的看法。

王全明民法上有一个基本原则“谁管
理，谁负责”，网络安全的负责人应该是买
单的主体。维护网络安全的责任人，既有管
理者层面的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使用者层
面的用户，比如电脑中毒，杀毒软件的费用
一般是使用者承担（当然故意侵权行为除
外），杀毒软件的购买，用户有选择权，如果
管理部门出台必须安装和使用某某杀毒软
件，就没有依据了。

这次北京东城区的事件与此道理相
同，该系统是一项防护措施，是使用者或用
户的管理手段，管理部门若对管理手段进
行强制要求，必须要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否则是违法的。因此我认为，在目前国家没

有明文规定必须采用这项防护措施的情况
下，有关部门强行推广缺乏依据。而且即使
要推行，也应给予用户选择权，而不是垄断
销售。

童松青费改税已经很多年，政府也
在不断地清理收费项目，收费应当被收税
替代。我国的税负已经不低，我们缴纳税
收，就是为了让政府为我们提供公共服
务。政府已经收取了税收，就应当免费提
供公共服务。

网络安全是否应当由政府来提供无偿
服务，关键看网络安全是否属于公共安全。
具体到酒店和咖啡吧的网络是否属于公共
安全，我想关键的一点要看这些网络是否
为公共使用，二是这些网络的安全是否会
殃及其他的网络。我认为，在消除网络危险
和维护网络安全的时候，政府不应该收费，
而应当在公共财政里支出。

话题三
为何政府应无偿
提供公共服务？

【主持人】近几年来，在政府职
能改革中， 规范政府收费行为是改革
的重点之一， 也是公众关注的重要民
生问题。经过改革，有不少政府收费项
目被取消， 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
务收费项目。 请嘉宾谈谈为何政府应
无偿提供公共服务。

童松青“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
共产品，公共安全应当由政府来提供。

如果没有公共安全，犯罪必定泛
滥，个人用于防范被侵害的成本会大
量增加，全社会用于防治犯罪的总支
出也增加，不如建立公共治安体系来
得经济。从社会的角度讲，由政府集中
提供安全产品更有效率。

而政府是唯一能够依法征税的机
构，拥有提供公共产品的便利条件。

王全明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
重要职能，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满足
公共需要的活动。发展公共服务事业
是政府的责任，是国家社会职能的具
体体现。

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无偿提供公
共服务中的无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表面上看公众无需再为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买单，但是实际上政府运作中所
需要的成本支出，是由政府公共财政
予以保障的，财政经费来源于纳税人
纳的税。

既然公共服务是由税收支持的，那
么公共服务也就应该是“免费为原则，
收费为例外”。管理部门行使管理网络
职责产生的费用，原则上应由管理者自
行承担，由国家财政依职权依法审批使
用。对大众来讲，无需直接付费。

话题一
网络安全是否属于公共安全？

话题二
维护网络安全应当由谁买单？


